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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节水达标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5年）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系列讲话精神和视

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践行新时期治水思路和水利发展改革总

基调，在分析总结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成就、存在问题

和面临形势的基础上，坚持以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为统领、以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宁夏回族

自治区节水行动实施方案》为主线，按照《节水型县（区）评

价标准》（DB 64/T1531-2017）要求制定了《平罗县节水达标

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5年）》，方案中提出了平罗县节水

型社会建设“十四五”目标指标及农业节水领跑、工业节水提效、

城镇节水普及、科技创新引领、监管能力提升、制度体系完善

等重点任务，谋划了一批节水控水重点项目，可作为指导平罗

县“十四五”期间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依据，具体实施方案如

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严

格总量、优化结构、管控用途，深入推进国家、自治区节水行

动，实施节水控水工程，深化用水制度改革，落实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四水四定”，推进水资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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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力争建成节水型社会示范

县。

（二）基本原则

1、节水优先，以水而定。严格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把节

水作为解决平罗县水问题的关键举措，全面推进和深化各领域、

各地区节约用水；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

需求，杜绝大水漫灌、挖湖造景，科学配置生活、生产、生态

用水，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2、统筹管理，科学配置。统筹调配黄河水、当地地表水、

地下水、非常规水源，用好用足黄河水，合理利用地下水，充

分利用非常规水，把宝贵而有限的水资源用到关键处、用到刀

刃上。

3、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紧扣水情，立足区域产业结构和

用水水平，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注重实效。以农业节水为重

点，大力推进现代化生态灌区、高标准农田建设、数字水利建

设，补齐节水基础设施短板。

4、制度创新，科技引领。完善节水政策法规体系、体制机

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公众在节水型社会建设中的职责与

能动性，激发节水内生动力。强化科技支撑，创新节水技术研

发与应用，培育高科技含量节水产业。

5、落实责任，严格考核。加强政府对节水的规制和引导作

用，建立节水目标责任和节水督查考核制度，强化节水工作职



- 3 -

责，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责任追究。强化节水奖惩激励，树立

节水标杆典范，引导全民节水，确保节水达标。

（三）主要目标。到2025年，水资源管理体制机制基本完善，

初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与水资源协调发展，基本形成与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水资源高效利用体系。全县取

水总量控制在自治区“十四五”期间分配的8.34亿立方米以内，黄

河水和地下水取水总量分别控制在7.58亿立方米和0.67亿立方

米以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17%，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9%。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

高到0.57，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9%以内，再生水回

用率达到50%。

二、重点任务

（一）农业节水领跑

1.严格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开展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以农

业用水量管控指标为刚性约束，合理确定农业灌溉面积规模目

标、种植布局及粮食产出，实现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禁止挤

占农田灌溉合理用水，保障粮食安全用水。全县2025年灌溉面

积控制在123.9万亩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

因地制宜推广喷灌、微灌、低压管道输水等高效灌溉技术。加

强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推行测墒灌溉，积极推广应用农艺节水

措施，提高田间水资源利用效率。

2.建设节水型现代化生态灌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

现代农业建设要求，实施农业“控灌减水”战略，加快推进老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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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续建配套和全县各乡镇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项目，推进农业

灌溉向集约型、高效型、生态型转变，不断提升灌溉保障能力，

有效减少农业灌溉用水需求，以农业灌溉节水促其他行业发展，

保障全县供水安全。

3.优化调整种植结构。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持续优化农业

种植结构，科学管控高耗水农业种植规模，推广低耗水高耐旱

作物种植。优先确保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优势产业用水需求，

同时挖掘节水潜力。

4.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按照《平罗县自流灌

区末级渠系农业灌溉用水价格调整方案》《平罗县农业用水精

准补贴及节水奖惩办法》和《平罗县引黄灌区水费收缴使用管

理办法》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末级渠系农业用水价格

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经营性水利工程水价达到完全成

本水平。建立健全合理反映渠系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

形成机制。

（二）实施工业节水增效

1.建设节水型工业园区与企业。力争“十四五”期间将平罗工

业园区建成节水型工业园区。到 2025年，火电、化工等规模以

上企业及年用水量在 100万 m³以上的企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

80%，年用水量在 50万～100万 m³内的企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

达 50%，力争规上企业（年用水量在 1万 m³以上）节水型企业

建成率达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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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工业用水循环高效利用。在工业园区内开展以节水

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快节水及

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

多用和循环利用，统筹开展工业污染源治理、污水处理、再生

水利用，推动建设再生水高效利用示范园区，深入实施循环化

改造工程。

3.推动传统高耗水行业转型升级。严格执行《宁夏回族自

治区能耗双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试行）》和国家《高耗

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淘汰目录》，从严控制新建和扩建高耗水

项目，对列入禁止类的，不允许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列

入限制类的，严格落实规模限制、产业环节、工艺及产品限制

和能效水平限制等管理措施；对列入淘汰类的，按时间节点要

求限期逐步退出，不予批准新增取水许可。

（三）城乡节水普及

1.提升城乡供水利用效率。加快城乡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和

配套改造，强化供水单位公共供水设施、设备、管网的维护管

理。建设供水管网数字化监测管理系统，建立完善供水管网检

漏制度。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

分区计量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智能探测、管控体

系，协同推进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专业化管理。到2025年，平

罗县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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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度实施城乡生活节水。强化公共用水和自建设施供水

计划管理，以学校、医院、行政中心、宾馆饭店、洗车洗浴等

较大用水户为重点，从严控制用水指标和用水定额管理。加强

用水器具市场管理，持续推进节水认证工作，严格落实水效标

识制度，持续开展水效标识产品符合性监督检查。到2025年，

公共场所和新建居民小区家庭节水型生活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

3.强化服务业节水管理。发挥用水户节水主体作用，用水

单位和个人应采用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党政机关、学校、

医院、居民小区等单位对标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将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节水纳入文明单位创建。到2025年，

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大于25%。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

达到95%。

4.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生活节水。核定公共供水价格，农村

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两部制水价，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

知》（宁政办发〔2017〕217号），结合用水计划和取水许可证

办理情况，城镇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

划、超定额累进加价。

（四）多源增供保障

1.加大再生水利用。加强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提标改造污

水处理厂，推进城镇、工业污（废）水处理回用设施建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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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水供水单位发掘潜在再生水用水户，水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管

理，要求再生水供水区域内企业循环冷却、道路降尘、人造景

观使用再生水。强制推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

置，具备非常规水利用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取水许可审批机

关不得批准新增取水许可。到 2025年，平罗县再生水利用率达

到 50%。

2.加大雨水资源利用。开展县域雨水利用调查，大力推广

雨水集蓄利用，城镇绿化用水充分利用集蓄雨水资源。对于园

区雨水利用，可通过加强园区雨水科学管理、配置等非工程措

施和实施雨水集蓄等工程措施提高雨水利用率。

（五）科技创新引领

1.加快关键节水技术研发。充分调动高校、科研机构、科

技社团和企业等各方力量，加强节水重大课题研究和关键技术

攻关。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加强东西部科技合作，推动节水技

术、工艺、产品、装备研发创新，大力支持精量节水灌溉、精

准计量控制、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矿

井水淡化处理、非常规水源利用等先进技术及设备研发。

2.加快实施数字治水建设。推进“互联网+节水”建设，加强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应用，加快推进节水信

息设施现代化。实施从渠道供水工程到田间节灌设备的数字化

改造和计量、调度、监控、运维、巡查等用水全过程的数字化

管控，建立“输水工程+测控一体闸门+调蓄水池+水肥一体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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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灌溉”的智能高效供水系统，实现灌溉水工程自动化、水调控

精准化、水服务高效化。

（六）监管能力提升

1.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

度，落实水资源“四定”管控方案、自治区《关于落实水资源“四

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平罗县“十四五”

用水权管控方案》，全面实行总量控制和水资源用途管制。严

格地下水管控，加强地下水的保护，开展贺兰山区域地下水取

水井专项治理行动，依法关停违规地下水开采井，加快推进平

罗县地下水超采区治理销号和公共供水管网内地下水取水井关

停。

2.强化用水全过程管理。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

执行自治区用水定额标准，强化用水定额刚性约束作用；建立

重点用水单位和特殊行业监控名录并实行重点监控；严格水资

源论证和节水评价，严格审批新增取水许可，坚决抑制不合理

用水需求，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新改扩建的取水项目，严格

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

3.加强用水计量监测。完善用水节水统计制度，建立节水

工作台账，建立分地区、分行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节水成

效台账；建立节水统计调查和基层用水统计管理制度，加强对

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环境补水四类用水户涉水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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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大中型灌区干渠直开口取水在线计量率达到95%，工

业用水计量率达100%。

4.强化市场监督管理。贯彻落实《水效标识管理办法》，

逐步淘汰水效等级低的产品。制定县域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

施方案，全面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发布水效领跑者名单，

树立节水先进标杆。强化用水器具水效标识市场监督管理，加

大专项检查抽查力度，逐步淘汰水效等级较低产品。促进节水

产品认证逐步向绿色产品认证过渡，完善相关认证结果采信机

制。到2025年，基本推行节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在工业、农

业、公共机构、城市等领域创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水效领跑者。

（七）机制政策完善

1.完善节水评价机制。严格节水评价与取水许可。执行国

家和自治区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导则，全面推进规划

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建立用水定额评估机制，强化用水定额

标准在相关规划编制、节水评价、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管

理、节水载体创建等方面的应用。

2.健全节水激励支持机制。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

制改革，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灌区标准化实施细则，制定《平罗

县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和《平罗县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管理办

法》，建立覆盖各部门、各乡镇、各行业节水的激励政策，促

进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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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善节水监督考核制度。逐级完善节水目标责任制，健

全辖区、乡镇各级节约用水监督考核工作机制；建立节水专项

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重点用水户、特殊行业用水户的监督管

理与节水效果评估，开展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节水专项监督检

查；建立用水信用评价制度，开展重点用水户用水信用评级，

将用水户违规记录纳入国家及自治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

建立用水审计制度，对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中的用水户

开展用水审计。

4.深化用水权改革。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落实水资源“四

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深化用水权改

革，建立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节水用水治水兴水体制机制，

通过完善市场化用水权交易、深化水资源税改革和创新水权改

革等推动平罗县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节水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

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

建立统筹协调的节水工作推进机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统一领导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应适时召

开会议，听取各责任单位的工作计划、工作进展、工作总结，

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各责任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室

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各项任务有序进行、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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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目标责任。县节约用水办公室充分发挥协调、服

务职能，加强方案实施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指导。县水务局、农

业农村局等部门牵头负责农业节水领跑各项任务，县水务局、

工信局、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等部门牵头负责工业节水提效

各项任务，县住建局、教体局、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水务局等

部门牵头负责城镇节水普及各项任务，县水务局、住建局、教

体局、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等部门牵头负责多

源增供保障各项任务，县发改局、财政局、水务局等部门负责

制定相关节水制度。县（区）人民政府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责任

主体，负责县域规划任务实施。

（三）完善投入机制。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一致原则，积极争取国家和自治区

专项资金支持，量入为出，统筹本级财力支持节水工程建设，

落实节水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鼓励多元化市场融资方式拓宽融

资渠道，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节水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在公共机

构、高耗水服务业等大力推行合同节水，在灌区节水改造、高

标准农田建设中积极推广PPP、EPC+O等模式。健全工程建后

管护机制。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制定优惠政策，对从事节水

项目、非常规水源利用的企业予以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

（四）强化监督考核。将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纳入对乡镇、部门工作考核。节水领导小组负责对各单位节水

型社会建设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包括对方案实施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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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监督指导、阶段性检查和验收。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不定期

组织对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做到工作有

布置、有督查、有考核、力求取得成效。每年对各责任单位完

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指标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并通报检查考

核结果，同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附件：

1、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目标分解表；

2、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重要任务分解表；

3、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主要职

责分解表；

4、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重点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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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目标分解表

序号 指标 2025年目标值 责任单位

1

综合节水

万元GDP用水量 考核年近两年年均下降率≥5% 工信局、水务局

2 水计量率（生活） ≥95% 住建局、水务局

3 再生水利用率 ≥50% 住建局、水务局

4

农业节水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0.57（不低于自治区下达指标0.01）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5 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 ≥90%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6 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 ≥40%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7 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 ≥95% 水务局、农业农村局

8

工业节水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 考核年近两年年均下降率≥5% 工信局、水务局

9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97.5% 工信局、水务局

10 节水型企业覆盖率 ≥20%（其中重点用水行业节水型企业覆盖率≥50%） 水务局、工信局

11 工业用水计量率 100% 工信局、水务局

12

生活节水

城市节水型生活器具普及率 100% 节水型社会领导成员单位

13 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 ≤9% 住建局

14 节水型公共机构覆盖率 ≥98%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水务局

15 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 ≥25% 民政局、水务局

16
水生态环境

保护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 100%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

17 城镇污水处理率 ≥98% 住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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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 2025年目标值 责任单位

18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水务局

19 重点河流、湖泊、沟道水质达标 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规定标准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水务局

20 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完成率 100% 水务局

21 基本指标 用水总量控制
取用水总量：8.34亿m³；取用黄河水总量：7.58亿m³；取

用地下水总量0.67亿m³ 水务局

22

管理指标

节水资金投入 ≥1‰ 财政局、水务局

23 污水处理费征收率 100% 住建局

24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实施面积占计划

实施面积的比例
100% 农业农村局

25
实际执行水价加精准补贴（补贴工程运行

维护部分）占运行维护成本比例达到
100%

100% 发改局、财政局

26 引黄自流灌区协会管理支斗渠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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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重要任务分解表

序号 重点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1

（一）农业

节水领跑

1、严格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开展节水灌溉技术推广。以农业用水量管控指标为刚性约束，合理确定农业灌溉

面积规模目标、种植布局及粮食产出，实现以水定地、以水定产，禁止挤占农田灌溉合理用水，保障粮食安全

用水。全县2025年灌溉面积控制在123.9万亩以内，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7。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技术。因地制宜推广喷灌、微灌、低压管道输水等高效灌溉技术。加强农田土壤墒情监测，推行测墒灌溉。积

极推广应用农艺节水措施，大力发展节水型生态农业，提高田间水资源利用效率。

水务局、农业农村

局
各乡镇

2
2.建设节水型现代化生态灌区。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按照现代农业建设要求，实施农业“控灌减水”战略，加快

推进老灌区续建配套和全县各乡镇现代化生态灌区建设项目，推进农业灌溉向集约型、高效型、生态型转变，

不断提升灌溉保障能力，有效减少农业灌溉用水需求，以农业灌溉节水促其他行业发展，保障全县供水安全。

农业农村局 发改局、水务局

3
3.优化调整种植结构。加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按照“因地制宜”原则，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科学管控高耗

水农业种植规模，推广低耗水高耐旱作物种植，严控高耗水作物的种植。优先确保粮食安全、保障特色优势产

业用水需求，同时挖掘节水潜力。

发改局、农业农村

局
水务局

4

4.落实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按照《平罗县自流灌区末级渠系农业灌溉用水价格调整方案》《平罗县农

业用水精准补贴及节水奖惩办法》和《平罗县引黄灌区水费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全面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末级渠系农业用水价格总体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经营性水利工程水价达到完全成本水平。建立健全合理反

映渠系供水成本、有利于节水和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与投融资体制相适应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

发改局 水务局、财政局

5

（二）实施

工业节水

增效

1.建设节水型工业园区与企业。力争“十四五”期间将平罗工业园区建成节水型工业园区。到2025年，火电、化

工等规模以上企业及年用水量在100万m³以上的企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80%，年用水量在50万～100万m³内的

企业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50%，力争规上企业（年用水量在1万m³以上）节水型企业建成率达20%以上。

工信局、水务局 园区管委会

6
2.促进工业用水循环高效利用。在工业园区内开展以节水为重点内容的绿色高质量转型升级和循环化改造，加

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促进企业间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和循环利用，统筹开展工业污染源

治理、污水处理、再生水利用，推动建设再生水高效利用示范园区，深入实施循环化改造工程。

工信局、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平

罗分局、住建局

7

3.推动传统高耗水行业转型升级。严格执行《宁夏回族自治区能耗双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试行）》和国

家《高耗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淘汰目录》，从严控制新建和扩建高耗水项目，对列入禁止类的，不允许新增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对列入限制类的，严格落实规模限制、产业环节、工艺及产品限制和能效水平限制等管理措

施；对列入淘汰类的，按时间节点要求限期逐步退出，不予批准新增取水许可。

工信局、水务局、

发改局
园区管委会

8 （三）城乡

节水普及

1.提升城乡供水利用效率。加快城乡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和配套改造，强化供水单位公共供水设施、设备、管网

的维护管理。建设供水管网数字化监测管理系统，建立完善供水管网检漏制度。加强公共供水系统运行监督管

理，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分区计量管理，建立精细化管理平台和漏损智能探测、管控体系，协同推进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和专业化管理。到2025年，平罗县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到9%以下。

住建局

水务局、宁夏德渊

市政产业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水投平罗

水务有限公司

9 2.深度实施城乡生活节水。强化公共用水和自建设施供水计划管理，以学校、医院、行政中心、宾馆饭店、洗 住建局、水务局 宁夏德渊市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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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车洗浴等较大用水户为重点，从严控制用水指标和用水定额管理。加强用水器具市场管理，持续推进节水认证

工作，严格落实水效标识制度，持续开展水效标识产品符合性监督检查。到2025年，公共场所和新建居民小区

家庭节水型生活器具普及率达到100%。

业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各乡

镇

10
3.强化服务业节水管理。发挥用水户节水主体作用，用水单位和个人应采用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推进党政机

关、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单位对标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节水纳

入文明单位创建。到2025年，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大于25%。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成率达到95%。

住建局、机关事务

服务中心、水务局

、市场监管局、民

政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11
4.利用价格杠杆促进生活节水。核定公共供水价格，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两部制水价、根据《自治区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宁政办发〔2017〕217号），结

合用水计划和取水许可证办理情况，城镇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

发改局

水务局、宁夏德渊

市政产业投资建

设（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水投平罗

水务有限公司

12

（四）多源

增供保障

1.加大再生水利用。加强再生水回用设施建设，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推进城镇、工业污（废）水处理回用设

施建设，再生水供水单位发掘潜在再生水用水户，水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管理，要求再生水供水区域内企业循环

冷却、道路降尘、人造景观使用再生水；强制推动再生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具备非常规水利用

条件但未充分利用的，取水许可审批机关不得批准新增取水许可。到2025年，平罗县再生水利用率达到50%。

住建局、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平

罗分局

工信局、园区管委

会、宁夏德渊市政

产业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各

乡镇

13
2.加大雨水资源利用。开展县域雨水利用调查，大力推广雨水集蓄利用，城镇绿化用水充分利用集蓄雨水资源

。对于园区雨水利用，可通过加强园区雨水科学管理、配置等非工程措施和实施雨水集蓄等工程措施提高雨水

利用率。

住建局、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平

罗分局

工信局、园区管委

会、宁夏德渊市政

产业投资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各

乡镇

14

（五）科技

创新引领

1.加快关键节水技术研发。充分调动高校、科研机构、科技社团和企业等各方力量，加强节水重大课题研究和

关键技术攻关。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加强东西部科技合作，推动节水技术、工艺、产品、装备研发创新，大力

支持精量节水灌溉、精准计量控制、水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矿井水淡化处理、非常规水

源利用等先进技术及设备研发。

科技局、住建局、

农业农村局、市场

监管局、工信局

水务局、园区管委

会

15

2.加快实施数字治水建设。推进“互联网+节水”建设，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技术应用，加快推

进节水信息设施现代化。实施从渠道供水工程到田间节灌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和计量、调度、监控、运维、巡查

等用水全过程的数字化管控，建立“输水工程+测控一体闸门+调蓄水池+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的智能高效供水

系统，实现灌溉水工程自动化、水调控精准化、水服务高效化。

水务局、科技局、

住建局、农业农村

局、工信局

园区管委会、宁夏

德渊市政产业投

资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16 （六）监管

能力提升

1.严格水资源刚性约束。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保护利用制度，落实水资源“四定”管控方案、自治区《关于落实

水资源“四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平罗县“十四五”用水权管控方案》，全面实行总量控

制和水资源用途管制。严格地下水管控，加强地下水的保护，开展贺兰山区域地下水取水井专项治理行动，依

水务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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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具体内容
责任单位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法关停违规地下水开采井，加快推进平罗县地下水超采区治理销号和公共供水管网内地下水取水井关停。

17
2.强化用水全过程管理。严格实行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执行自治区用水定额标准，强化用水定额刚性约束作

用；建立重点用水单位和特殊行业监控名录并实行重点监控；严格水资源论证和节水评价，严格审批新增取水

许可，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限制高耗水产业发展。新改扩建的取水项目，严格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

水务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18
3.加强用水计量监测。完善用水节水统计制度，建立节水工作台账，建立分地区、分行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

、节水成效台账；建立节水统计调查和基层用水统计管理制度，加强对农业、工业、生活、生态环境补水四类

用水户涉水信息管理。到2025年大中型灌区干渠直开口取水在线计量率达到95%，工业用水计量率达100%。

水务局
工信局、农业农村

局、住建局

19

4.强化市场监督管理。贯彻落实《水效标识管理办法》，逐步淘汰水效等级低的产品。制定县域水效领跑者引

领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发布水效领跑者名单，树立节水先进标杆。强化用水器具水

效标识市场监督管理，加大专项检查抽查力度，逐步淘汰水效等级较低产品。促进节水产品认证逐步向绿色产

品认证过渡，完善相关认证结果采信机制。到2025年，基本推行节水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在工业、农业、公共

机构、城市等领域创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水效领跑者。

市场监管局
工信局、农业农村

局、住建局

20

（七）机制

政策完善

1.完善节水评价机制。严格节水评价与取水许可。执行国家和自治区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导则，全面

推进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建立用水定额评估机制。强化用水定额标准在相关规划编制、节水评价、取水

许可审批、计划用水管理、节水载体创建等方面的应用。

水务局、审批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21
2.健全节水激励支持机制。深化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执行国家和自治区灌区标准化实施细则，制

定《平罗县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和《平罗县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建立覆盖各部门、各乡镇、各行

业节水的激励政策，促进水源高效集约利用。

发改局、财政局、

水务局、农业农村

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22

3.完善节水监督考核制度。逐级完善节水目标责任制，健全辖区、乡镇各级节约用水监督考核工作机制；建立

节水专项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重点用水户、特殊行业用水户的监督管理与节水效果评估，开展重点地区、重

点行业节水专项监督检查；建立用水信用评价制度，开展重点用水户用水信用评级，将用水户违规记录纳入国

家及自治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建立用水审计制度，对纳入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中的用水户开展用水审

计。

水务局

节水型社会建设

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

23
4.深化用水权改革。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落实水资源“四定”原则深入推进用水权改革的实施意见》，全面深

化用水权改革，建立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节水用水治水兴水体制机制，通过完善市场化用水权交易、深化水

资源税改革和创新水权改革等推动平罗县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水务局
工业园区管委会、

财政局、各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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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主要职责分解表

序号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任务分工

1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

（1）统一领导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

（2）全面落实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决定、决议；

（3）决策部署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重大事项，研究解决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4）审定成员单位节水型社会建设年度工作计划，下达年度工作任务；

（5）组织开展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检查、评比、考核和奖励、节水型社会重大建设任务与重大研究项目的验收，督促成

员单位认真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任务。

2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平罗县水务局）

（1）承办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日常管理事务，负责召集节水型社会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督促成员单位落实

会议决定事项；

（2）负责编制节水型社会建设实施方案；

（3）组织完成本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4）按照领导小组审定的年度目标，督促成员单位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年度工作任务；

（5）负责联络有关部门或组织有关专家，讨论成员单位提出的有关节水型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6）负责起草节水型社会建设有关制度及建立节约用水激励机制；

（7）负责制定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考核办法，组织实施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的检查、评比、考核和奖惩；

（8）承办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下达的重大建设任务和重大研究项目的验收组织工作；

（9）组织开展平罗县节水宣传；

（10）严格执行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制度，制定水资源管理措施，抓好本地区农业、工业、生活各领域节水工作；建

立本地区节约用水奖励办法，鼓励节约，反对浪费；

（11）大力推广节约用水技术，组织开展本地区节水型灌区、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学校、节水型城镇和节水型社区等节水型社会

单元载体的创建活动；

（12）配合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他成员单位做好节水型社会建设相关工作；

（13）承办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工作。

3 平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1）督促各乡（镇）、街道办公室全面完成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任务，认真落实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有关决定

事项；

（2）完善节水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联络制度，主持小组联席会议，协调信息互通，全面掌握节水型社会建设进展情况

；

（3）积极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政策研究。

4 平罗县宣传部
（1）协调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单位，开展节水宣传工作；

（2）定期发布节水公益广告。

5 平罗县司法局
（1）审核平罗县相关部门制定的节水有关政策性文件；

（2）监督涉水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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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任务分工

6 平罗县水务局

（1）按照节水型社会建设要求及领导小组安排部署，布置制定平罗县水资源配置方案，实施水资源统一调度；

（2）按照中央、自治区有关规定，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案，落实各项水资源管理制度。组织划定水功能区和地下水

禁采区与限采区，加强对水功能区的保护；

（3）负责节水型社会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灌区节水工程建设，组织实施灌区节水改造；

（4）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加强取用水监管；

（5）配合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做好节水型社会评价，建立奖励机制；

（6）完成农业水量分配和调度，督促完成农业水价测算核定，指导各涉农镇街对基层水管组织规范管理。

7 平罗县农业农村局

（1）组织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创建节水型灌区，建设农业节水示范区；

（2）负责城乡饮水安全，按照规划完成农村人口安全饮水工程建设任务；

（3）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产业结构，压减高耗水作物种植面积，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适度扩大节水型优质饲用作物种

植，扩大多年生牧草和一年生禾草种植，发展节水高效草产业；

（4）全面推广农业节水技术，指导实施节水灌溉。

8 平罗县发展和改革局

（1）配合水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相关制度文件，建立工业节水评价指标体系及节约用水激励机制；

（2）负责整合节水项目资金；

（3）协调完成平罗县农业水价重新核定和批复，做好水价监管工作。

9 平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负责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再生水管网、分布式污水资源化利用项目等再生水生产输配设施；

（2）负责编制城区排水、污水等管网建设规划。

（3）负责城市生活节水设施推广和节水设施改造。

10 平罗县教育体育局

（1）制定教育系统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

（2）组织平罗县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传；

（3）组织实施节水型学校创建活动。

11 平罗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1）制定行政事业系统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

（2）组织平罗县行政事业单位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传；

（3）组织实施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

12 平罗县科学技术局

（1）负责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2）组织开展节约用水技术研究，引进适用于本地区的节水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

（3）积极开展苦咸水、微咸水、雨洪水、污水等非常规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

13 平罗县财政局

（1）负责落实节水型社会建设资金，并加强监管；

（2）参与制定平罗县节约用水激励机制，根据涉水专项资金结余情况落实年度节水奖励资金；

（3）参与水价、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调研与制定。

14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
（1）负责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的节水技术推广与应用；

（2）在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及监督管理工作中加强对矿坑、采场排水的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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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任务分工

15 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

（1）按照节水型社会建设要求，编制实施平罗县水环境保护规划；

（2）负责水污染物达标排放，落实主要水污染物减排指标，改善平罗县纳污水体水环境；

（3）完善排污口水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水污染物排放监管；

（4）制定平罗县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5）起草水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水环境管理制度体系；

（6）抓好水环境保护宣传。

16 平罗县统计局
（1）负责为节水型社会建设提供数据统计；

（2）对规范节水型社会建设数据统计提出意见。

17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组织做好节水型企业的市场主体准入；

（2）负责节水型器具监督检查和市场准入。

18 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1）制定工业园区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

（2）组织园区企业积极创建自治区级、国家级节水型企业；

（3）积极推进平罗工业园区创建节水型工业园区；

（4）加快节水及水循环利用设施建设，推行工业园区水循环梯级利用，推动建设再生水高效利用示范园区；

（5）推进工业企业节水改造。

19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1）制定节约用水宣传实施方案；

（2）组织广泛开展节约用水宣传；

（3）组织实施节水型城镇创建活动；

（4）加强基层水管组织监督管理，核实农田灌溉面积，加强取用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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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重点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

部门
完成时限

总计 136066
一 农业节水项目 68615

1
平罗县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项目农田水利改造

工程

改善灌溉面积3万亩，砌护支渠4条长18公里，斗农渠4公里，配套建筑物106座。 1000 水务局
2024—2025

年

2
宁夏平罗县陶乐、红崖子

中型灌区高效节水建设项

目

项目区灌溉总面积49773亩，灌溉方式为滴灌，工程划分为5个片区，其中：陶乐镇1个为

施家台子片区，灌溉面积24890亩；红崖子乡4个片区，为五堆子片区、水泉子片区、三

棵柳片区和红崖子村片区，灌溉面积24883亩。

22735 水务局
2024—2025

年

3

平罗县2023年乡村振兴农

业示范项目一通伏乡集中

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高

效节水）项目

建设高标准农田2万亩，土地平整1961亩，土壤改良面积2万亩，新建蓄水池、泵站及配

套设施4座，田间管网工程涉及面积1.77万亩，实施暗管排水总面积1.79亩，布设田间道

11.52公里，栽种各类苗木4331株。

7850

农业农村局；

宁夏德润农业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4—2025
年

4

平罗县2023年乡村振兴农

业示范项目一灵沙乡统一

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高

效节水）项目

建设高标准农田1.07万亩，土地平整5985.23亩，土壤改良面积1.07万亩，新建蓄水池、

泵站及配套设施4座，田间管网工程涉及面积1.07万亩，实施暗管排水总面积1.77万亩。

布设田间道1条，栽种各类苗木5000株。

5820

农业农村局；

宁夏德润农业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4—2025
年

5

平罗县2023年乡村振兴农

业示范项目一河东现代高

效节水农业示范区高仁乡

高仁村建设项目

建设高标准农田1.65万亩，平田整地面积1039亩，土壤改良1.42万亩，新建泵房及附属建

筑物3座，田间管网工程涉及面积1.65万亩，暗管排水布设1.41万亩，布设田间道路2条。
4943

农业农村局；

宁夏德润农业发

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4—2025
年

6 宁夏平罗县高仁中型灌区

高效节水建设项目

项目区灌溉总面积4.93万亩，灌溉方式为滴灌，工程划分为四个片区，其中：高仁乡2个
片区（东沙片区和六顷地片区），灌溉面积31545亩；陶乐镇2个片区（王家庄片区和马

太沟片区），灌溉面积17763亩。

22294 农业农村局
2024—2025

年

7 平罗县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崇岗镇常青等村）

建设高标准农田0.7万亩，其中改造提升0.7万亩。实施暗管排水，平田整地，林网建设、

田间道路建设、蓄水池及泵房附属建筑物。
2310 农业农村局 2024年

8 平罗县通伏乡四官渠渠道

砌2024年以工代赈项目

四官渠：D=4.8m渠道1.30km，D=4.2m渠道2.74km；配套建筑物：节制闸（2.0×2.0）2座
，节制闸（1.5×1.5）2座，节制闸（1.0×1.0）2座，斗口带5m路、带0.5m节制闸（R1000-R400
）11座，斗口（0.8不带路）带1.0m节制闸9座，斗口（0.6不带路）带0.8m节制闸11座，

4.0×5m支渠桥（D=4.8m）1座，4.0×5m支渠桥（D=4.2m）2座；树木砍伐、挖树根1项。

斗渠：砌护D=1.0渠道1.21km，节制闸（1.0×1.0）1座，0.4m农口22座，1.5*5米生产。

505 通伏乡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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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
总投资

（万元）

责任

部门
完成时限

9 平罗县灵沙乡渠道砌护

2024年以工代赈示范项目

砌护支渠总长6.909km，砌护斗渠总长2.001km，砌护农渠总长27.834km，配套建筑物182
座。

629 灵沙乡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10 平罗县崇岗镇兰跃渠砌护

改造工程

砌护改造兰跃支渠1条，共计3.473km，配套各类建筑物6座；砌护改造跃进支斗渠1条，

长2.684km，配套各类建筑物42座，砌护改造兰丰一斗渠1条，长1.309km，配套各类建筑

物10座。

529 崇岗镇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二 工业节水及非常规利用项目 19095

11
平罗工业园区精细化工产

业园污水处理配套基础设

施工程

新建污水管道主廊架2条，总长度 6785m；污水管道支廊架3趟，总长度3879m；污水管

道施工路面恢复及绿化带恢复等。
3562 工业园区管委会 2024年

12 平罗县崇岗煤炭集中区雨

污水综合治理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工程、雨水工程、再生水工程、视频监控工程。 11154 工业园区管委会

2024—2025
年

13 平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提

质增效项目

对现状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进行升级改造改造规模为1.5万m/d，主要对其预处理系

统、生物处理单元等进行改造，新建深度处理单元高效沉淀池和反硝化深床滤池、生物

除臭系统等，配套其它电气、自控等附属设施。

4379
宁夏德渊市政产

业投资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2024

三 生活节水项目 20400

14
平罗县“互联网+城乡供水

”工程（农村饮水安全维修

养护项目）

建设连通管网长5km，配水管网改造25km，配套建设附属建筑物230座，安装300块智能

远传水表，实现水费远程计收。
1000 水务局

2024—2025
年

15 平罗县河东地区供水二期

工程

建设库容75万方调蓄池一座、取水塔一座、配套进出水管道及其他配套设施等，新建日

处理能力5万方水处理工艺间一座，配水井一座。
19400 宁夏水投平罗水

务有限公司

2024—2025
年

四 生态修复项目 13284

16 平罗县镇朔湖小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

平罗县镇朔湖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营造道路防护林面积1.78公顷，封育治理面积1523
公顷，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82平方公里。

588 水务局
2024—2025

年

17 平罗县马太沟小流域综合

治理项目

新建连接道路长 1.5公里，混凝土硬化路面宽 3.8米。铺设 PVC管道 7.增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2.06平方公里。02公里，管径 250～90毫米，压力等级 0.63兆帕；铺设 PE管 1.94
公里，管径 75毫米，压力等级 0.4兆帕；铺设滴灌管 71.92公里。土地整治 16.64公顷

。新建围栏长 3.22公里。营造防护林面积 33.77公顷，为乔灌草混交林；种植行道树 19881
株（折合面积 2.49公顷）；种植亲水植物面积 0.15公顷。封育治理面积 1170公顷，配

套封禁标识牌 3块。

323 水务局
2024—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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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典农河中游小流域（翰泉

海）综合治理工程

项目治理总长约4.42km，治理总面积约796.31亩，主要治理措施为种植水土保持林、景

观林、岸坡生态防护、水生植被群落修复和道路及附属设施工程等，其中水土保持林种

植面积约169.74亩，风景林种植面积约286.40亩，岸坡生态防护面积约118.37亩，并配套

相应节水灌溉系统，水生植被群落修复面积约86.64亩，道路及附属设施工程占地约135.16
亩。道路及附属设施工程主要以建设巡护路、游步道、休闲广场、亲水平台、生态停车

场等为主。其中新建巡护道路全长8.2km，新建生态休闲广场7711㎡，新建木质亲水平台

2260㎡，新建生态停车场4004㎡。

2150 水务局
2025—2026

年

19 贺兰山东麓大水沟生态修

复项目供水工程

项目位于平罗县崇岗镇常青村贺兰山东麓地区，新建扬水泵站2座，泵站配套1000KVA
变压器1台，50KVA冬用变压器1台。布设扬水压力管道2条4.92km，配套各类阀井20座
，管道标示桩50个，其他管路建筑物12座。新建蓄水容积6万m³蓄水池1座，维修改造蓄

水容积20万m³蓄水池1座。

2635 自然资源局
2024—2025

年

20 贺兰山东麓（平罗段）水

源涵养林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面积3676048m2（合：5514亩），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水源涵养林工程、灌溉工程

、土方工程和防火巡护作业道等工程。
3704 自然资源局

2024—2025
年

30

石嘴山市重点入黄排水沟

典农河下段（第三排水沟

）平罗段水环境治理示范

项目（高庄片区）

项目南起省道301桥，北至平罗惠农交界处结束，总治理长度6.2公里。建设内容包括生

态护岸工程：治理单侧总长7.34公里，主要采用格宾网箱基础+格宾网垫护坡砌护形式，

配套改造各类沟道尾水15座；底泥清除工程：清理沟道污染底泥长6.2公里，平均清淤深

度约为0.3-0.5m2清除底泥1.52万㎡；生态沟渠工程：生态沟渠工程治理长度6.19公里（沟

道中心线长度），治理总面积205.58亩，主要包括沟道内裸露岸城绿化、格宾护岸绿化

及撒播吸附氨磷的挺水植物；绿化灌溉工程：新建3#灌溉系统，控制面积188亩，新建灌

溉加压泵站1座，建筑面积72.1㎡，配套过滤设备、测控装置及灌溉管网工程等。

2302 高庄乡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31

石嘴山市重点入黄排水沟

典农河下段（第三排水沟

）平罗段水环境治理示范

项目（姚伏片区）

工程治理段为石嘴山市典农河下段（第三排水沟）平罗段姚伏片区，范围南起第三排水

管贺兰平罗交界下游1.65km处，北至金顺农场桥结束，总治理长度10.96km。（1）生态

护岸工程（附属建筑物改造）配套改造各类沟道尾水18座。（2）污染底泥清除对第三排

水沟平罗段现有沟道底进行底泥清除，姚伏片区清理沟道底泥长度10.90km。（3）生态

沟渠工程，治理长度8.95km，治理总面积245.50亩。

868 姚伏镇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21

石嘴山市重点入黄排水沟

典农河下段（第三排水沟

）平罗段水环境治理示范

项目（城关片区）

项目范围南起金顺农场桥，北至省道301桥结束（沟道桩号19+205～34+000），总治理长

度14.8km。1.生态护岸工程，2.底泥清除工程3.生态沟渠工程4.绿化灌溉工程。
714 城关镇人民政府

2024—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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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防汛抗旱项目 14672

22
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

工程2023年度（第二批）

建设项目

（1）沙坑扩整工程：二号泄洪沟滞洪沙坑扩整308亩，增加库容245万m³。（2）二号泄

洪沟治理工程：护岸砌护维修1.2km，入库清淤疏浚0.8km；沟道尾水建筑物改造11座。

（3）一号泄洪沟治理工程：G110国道以上段左岸砌护0.26km；G110国道以下段：护岸

砌护维修2.5km，堤坝加高长0.76km，入库清淤疏浚0.26km。

2685 水务局
2024—2025

年

23
平罗县城市防洪排涝项目

－翰林大街排水系统改造

工程（南段）

主要实施翰林大街由鼓楼西街至永安路段约1.3公里雨水、污水排水、给水管网、道路及

道路附属工程改造，新建雨水调蓄池1座10000立方米，将雨水接入康家湖或望芦湖。
4822 住建局

2024—2025
年

24
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

工程2024年度（第一批）

平罗县片区建设项目

（1）新建导洪堤共2段，治理长度5.11km，配套建筑物座堤顶巡护道路加固5.11km。（2
）治理塌沟泄洪沟道1条长1.09km，沟道护长度（单侧长度）2.18km；堤顶巡护道路加固

1.09km（沥青路面）。（3）提标改造镇朔湖拦洪库坝顶巡护道路15.88km；改造西大滩

滞洪区巡护道路2.6km；改造提升三二支沟巡护道路9.5km；提升改造第四排水沟巡护道

路15.75km;。（4）扩整小水沟现有采砂坑为拦洪池，库容205万m³，配套相应建筑物。

（5）清淤北大闸沟2.65km并维修砌护沟道边坡1.5km，新建排涝泵站1座；清淤并加固三

号沟3.78km，新建排涝泵站1座。

7165 水务局
2024—2025

年


